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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

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带动全党全社会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

维护制度。”提升制度执行力，前提是要强化制度意识，强化对制度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内化为尊崇

制度、敬畏制度、执行制度的自觉。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强化制度意识，对推动制度优势转

化为治理效能具有重要价值。

强化制度意识，必须自觉尊崇制度。《资治通鉴》有云：“经国序民，正其制度。”这强调了严明的

制度在治理国家事务中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

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可见“有制”才能“有治”，“善制”方能“善治”，制度乃

定国安邦之根本。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制度建设，在历史演进中孕育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

想，逐步形成了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等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开

始探寻新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尝试了君主立宪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均以失败告终。直到中国共产党

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逐步形成一系列行

之有效的制度。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制度创新和制度设计，很多领域实现了历史性变革、系统性

重塑和整体性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正是依靠这一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华民族迎来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我们要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

伟大梦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此外，从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看，

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没有制度不行，制度不完善也不行。纵观近年来被

查处的严重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这种表述几乎成了通报的“常用词”。权力“任

性”行使，与制度不完善直接相关。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相关制度存在漏洞，就给腐败产生提供

了空间。这迫切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强化制度意识，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善于在制度的轨道上履

行职责、行使权力、发展事业。

强化制度意识，必须内心敬畏制度。“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敬畏制度是一个人思想灵魂中最基础

的素质，是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优良品质。只有敬畏制度才能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提高制度的权威性和

生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党员干部的

制度意识明显增强，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的大背景、大逻

辑之下，少数党员干部仍然不收手、不收敛，有的甚至严重违纪违法。这些问题的背后就是制度意识缺失，

在他们那里，什么都可以交易，什么都成为买卖，甚至视制度为玩物。比如，衡阳破坏选举案是一起严重

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挑战，触碰了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和党的

执政底线。云南省临沧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李华松因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处之后忏悔说：“抓工

作自己说了算、定了干，下面只看我脸色行事，也没人敢提反对意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终他为自

己的任性妄为、独断专行吞下苦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之笼扎得不可谓不紧，制度之

网织得不可谓不密，为什么还有人敢于以身犯险？关键就在于他们不敬畏制度，制度于他们而言形同虚设。

有的认为“我就是法”，制度是为普通党员制定的，自己可以不受制度约束，将个人权力置于制度之上。

有的钻制度空子、打擦边球，变味执行制度。有的奉行“潜规则”，依惯例、讲人情，视制度为“稻草人”。



更有少数干部为了个人私利而在党内搞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妄图突破党纪党规的约束。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制度是一种约束，更是一种保护。党员

干部敬畏制度，就要主动用制度约束自己，真正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强化制度意识，必须不断发展制度。制度自信不是自我满足、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改

革创新统一起来，做到既坚持守正又善于创新。守正就是要强化制度自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深刻回答

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彰显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成就和显著优势，深刻反映了党和人民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党员干

部要始终坚定制度自信，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与规律，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和

方向不动摇，无论编制发展规划、制定政策措施、部署具体工作，都必须坚定不移地一以贯之。创新就是

要与时俱进发展制度。进入新时代，国家治理面临许多新任务新要求，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

国家治理体系随着时代与实践的发展更加完善、不断发展。在微观层面，无论哪个行业还是哪个地方，都

要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着力固根基、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

的制度体系”要求，创新发展、大胆实践，及时总结提炼行之有效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尤

其要运用系统思维，把制度建设贯穿规范权力运行全过程，堵塞制度漏洞，消除制度盲区，着力解决权力

使用失位、越位、滥用等突出问题，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强化制度意识，必须坚决执行制度。有制度不执行，比没有制度危害还要大。是否能够严格执行制度，

把制度落到实处，是衡量领导干部作风、能力的重要标准。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安身立命的

根本，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那些破坏制度的领导干部，无不是从理想信念不坚定、思想防线崩溃

开始的，直接导致权力观异化，内心藐视制度、办事不守制度，给全党全社会造成不良影响。领导干部带

头尊崇制度、执行制度，就能够在一个地方形成尊崇制度、执行制度的良好风气。反之，如果领导干部自

己不遵守制度，把制度当成可有可无的“稻草人”和可松可紧的“橡皮筋”，对违反制度的行为不敢“亮

剑”，就会导致一个地方歪风盛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把遵守制度作为必备的政治能力巩固

好，决不能将自己凌驾于制度之上。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例外，必须确保制度时时生威、处处有



效。强化制度执行，既要靠内在自觉，又要靠严格监督。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增强斗争精神，对不遵

制度、不守规则的人和现象，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积极斗争，推动有制必循、有度必依。纪检监察机

关作为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的专责机关，是重要政治机关，肩负着重要政治责任，要坚持政治引领，紧紧

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执行情况开展政治监督，重点监督“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有

没有落地落实，确保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不走样。要坚持严字当头，把监督制度执行情况融入

日常监督、长期监督，尤其要加大对党内法规制度执行的监督力度，严肃查处违规违纪破坏制度的行为，

切实防止“破窗效应”，用监督执纪的硬度增强制度执行的刚度，确保制度立得起、行得通、有实效。


